关于天津市津南区二〇一八年度本级预算

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
--2019年8月29日在津南区第十七届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

津南区审计局局长  王玉爱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区人民政府委托，现就津南区2018年度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汇报如下，请予审议。

根据审计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区审计局对2018年度本区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中央和天津市委审计委员会会议精神，按照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审计局工作要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依法审计、客观求实，坚持突出重点、提升效能，坚持统筹兼顾、优化配置，主动变革审计方式，深入推进审计全覆盖，扎实履行审计监督职责，认真落实区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切实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作用。

一、2018年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结果

2018年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重点对区财政组织实施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编制情况、54个一级预算单位8个重点事项、镇级财政预决算情况、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环境保护情况以及其他部分重点领域开展了审计和审计调查。

审计结果表明：在区委的坚强领导和区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区政府及各预算单位能够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提出的“三个着力”重要要求为元为纲，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及区委决策部署以及区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和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的财政预算，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机遇，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提高财政收入质量，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积极推进绿色生态屏障建设，持续保障改善民生。不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围绕发展大局持续提供财政资金保障、严格规范资金管理，预算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年度区级预算执行总体情况较好。

（一）区财政组织实施预算执行及决算草案编制的审计情况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77572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8.56%。按现行财政体制计算，当年可动用的资金为861683万元。全年实际支出810048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5.93%。结转下年51635万元。
2018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25228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72%。按现行财政体制计算，当年可使用的资金973711万元。全年实际支出790809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2.70%。结转下年182902万元。
通过审计，发现在资金和绩效管理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需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一是市级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不规范。截至2018年末，市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545.31万元未及时安排使用；市级财政专项资金3548.13万元在往来挂账未清理结算。二是部分高标准农田项目预算未及时批复到项目主管部门。三是往来资金管理不规范。2018年新增对外部分借款未按合同约定期限足额收回；截至2018年末，区财政有三笔债权记录与债务单位记录不一致；区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以前年度应收企业“有偿资金放款”808.25万元，逾期多年未收回，影响财政资金的安全性。四是2018年区财政未对2017年度项目开展重点项目绩效评价。
（二）一级预算单位大数据全覆盖审计情况
利用联网数据对全区54个一级预算联网单位2018年度项目预算执行情况等八个重点事项开展了非现场大数据全覆盖审计，并延伸审计部分二级预算单位。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往来款长期挂账和清理不及时。8个预算单位项目资金结余206.25万元未上缴财政；46个预算单位往来款清理不及时，长期挂账资金223149.46万元。二是银行账户管理不规范。10个预算单位23个银行账户开立、撤销及变更未履行审批备案手续；2个预算单位沉淀的账户未及时清理销户。三是未严格执行政府采购规定。经抽查，2个预算单位未执行政府采购程序。四是未按规定科目、用途使用项目预算资金。3个预算单位5个项目存在使用基本经费或其他项目资金列支、垫支的现象。

（三）镇级财政预、决算全覆盖审计情况

依托联网大数据对全区8个镇级财政预、决算情况进行全覆盖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5个镇未经镇人大批准调整预算。二是7个镇区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20125.27万元未及时拨付使用、2个镇专项资金1174.86万元在往来款挂账。三是6个镇往来款长期挂账未及时清理。四是４个镇部门结余过大，涉及财政资金6275.50万元。

（四）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情况

按照市审计局统一安排，按季度开展了津南区2018年度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重点对本级财政及部门存量资金、盘活空置楼宇、农村饮水提质增效项目实施等情况进行了审计。总体看，相关部门能够积极采取措施贯彻落实以上各项决策部署，但仍存在一些需要关注的情况：一是部分专项资金滞留在区财政、相关部门分别超过半年和一年未使用。二是在盘活空置楼宇方面存在楼宇企业普遍规模小效益低、商务楼宇产权分散可控性较弱、部分楼宇硬件条件较差的情况。
（五）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情况

对10个单位的12名主要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开展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个别单位存在无依据收费、部分账户资金未纳入法定账簿统一核算、提前和超范围列支专项经费等问题。二是6个单位分别存在结转结余资金未及时上缴财政、专项结余过大等问题，涉及资金1742.74万元。三是3个单位利息或房租收入3929.34万元未及时上缴财政。四是8个单位分别存在固定资产核算管理不规范、往来款清理不及时、现金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五是3个单位分别存在违规成立企业、未按规定进行政府采购、行政主要领导违规分管财务工作等问题。

（六）自然资源资产和环境保护审计情况
1.镇级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部分基本农田不符合保护制度相关规定；二是土地批而未供。2015年至2017年批准供地面积44.87公顷，其中未供面积26.42公顷，未供率为58.90%；三是部分河道保护范围内存在违规建筑物和垃圾；四是个别工业园区内部分企业无环评；五是市级水环境专项资金未按规定专账核算专款专用等。

2.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专项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空气质量和水环境质量情况部分未完成目标考核任务；二是环保专职网格员实际在岗人员不足；三是部分医疗废弃物转运与处置不及时；四是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工程项目未按时间节点完成且部分水质监测站运行维护不到位等。

3.煤改清洁能源专项资金跟踪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煤改气”项目进度滞后且前期手续补办进度迟缓。二是申报、拨付集中供热补热补贴资金依据不充分。
（七）其他领域专项审计和审计调查情况

1.新建学校工程项目投资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财务核算不规范，将一期项目部分工程款支出列入二期配套工程项目；二是项目投资超概算未履行审批手续。
2.第一轮8个困难村帮扶政策落实及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部分村未按要求对项目进行公示，“六步决策法”执行不严格。二是个别村账务处理不规范，购置资产未按实际价值计入固定资产账。三是个别帮扶项目效益不明显。

3.医院安全项目集成系统网络安全建设情况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未对网络安全从业人员进行网络安全教育、技术培训和技能考核；二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未进行风险评估和安全检测；三是未与第三方签订安全保密协议。

二、上一年度审计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区审计局已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在职责权限内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了处理，并督促被审计单位落实整改。
区政府及各被审计单位认真落实区人大常委会关于狠抓整改落实的审议意见，积极推动审计整改工作。区政府在常务会议上听取审计工作情况汇报后，向各被审计单位提出“要认真落实整改责任，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认真组织研究，制定有效措施，切实进行整改......”的要求，并且主要领导和分管部门领导多次在审计报告上作出批示，要求相关单位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和解决，有力推动了整改工作的落实。各被审计单位按照区领导批示和审计整改要求，采取有效措施，积极落实审计整改责任。除个别问题尚在整改之中或需在以后年度整改执行外，其他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毕。区财政部门已盘活超过两年未使用的市级专项资金146.53万元、收回借款及长期挂账的往来资金100126.85万元；涉及问题整改的相关预算单位和镇级政府纠正问题金额30737.57万元。
三、审计建议
（一）持续强化项目预算管理。加强项目预算的审核力度，从源头确保项目的精细化和可行性；加快推进预算项目实施，关注执行结果和政策目标实现程度，提高支出的有效性和精准度，防止财政资金堆积沉淀、连年结存结转，提升项目预算执行效果。

（二）加快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健全完善绩效评价等管理环节，在推动预算单位开展绩效自评基础上，开展对重点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逐步拓宽绩效管理范围，强化支出责任和绩效意识，促进财政资金提质增效。

（三）健全完善各项财政管理制度。严格约束政府购买服务行为，着力解决政府采购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加强财政及预算单位往来款项管理，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并解决往来款长期挂账的历史遗留问题，同时加大对暂付性款项清理力度，严格控制借出资金规模，保证财政资金的安全与完整。 

（四）进一步提高预算意识。各预算单位要注重工作与资金的匹配度，强化预算资金进度管理，提高预算执行效率效果；进一步推进财政财务基础管理工作，一级预算单位要加强对所属单位的监管，促进提高预算和财务管理水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我区的审计工作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审计委员会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审计委员会会议精神和区委审计委员会会议决策部署，自觉接受区人大的指导和监督，坚持“政治强审、科技强审、质量强审、人才强审”理念，聚焦全区中心工作，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为加快推进我区绿色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